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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发改〔2018〕879 号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非营利性

医疗机构配套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

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停车供求的调节作用，缓解医院停车

难和周边交通拥堵，保障急救车辆、就诊人员车辆的通行与停放。

根据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18 年版）》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

理有关规定，现就我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配套停车设施机动车停

放服务收费标准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峰时段（7：30-19：30）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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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就诊人员车辆（只限1辆，凭当日门诊收费票据或者

住院押金、住院费用收据等就医凭证认定,下同）10元/辆.次，

当日高峰时段内多次进场的不再另外收费。

（二）非就诊人员车辆第一小时内15元/辆，超过部分每半

小时3元/辆。停放时间连续计算，不足整数的按整数计。

二、非高峰时段（19：30至次日 7：30）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标准为：

（一）就诊人员车辆5元/辆.次，当次非高峰时段内多次进场

的不再另外收费。

（二）非就诊人员车辆10元/辆.次。

三、对就诊人员车辆跨高峰时段与非高峰时段停放不超过12

小时的，最高收费10元/辆.次；超过12小时的，则按正常跨段

计费标准收费。

四、大车（指额定载重2吨以上或载客20座以上的各种机

动车）可按上述相应的高峰、非高峰时段小车收费标准加倍收费。

五、机动车停放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，免收车辆停放服务

费。

六、上述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。各非营

利性医疗机构配套停车设施经营者可根据车位供求和交通拥堵的

实际情况，在不超过最高收费标准内制定具体收费标准，并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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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做好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工作。

七、本通知从2018年 9 月 1日起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8年 7月 19日

抄送：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，市交通运输委，市卫生计生委，市公安交

警局，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处 2018年 7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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